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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开展⾹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

职业试点⼯作，根据《中华⼈⺠共和国律师法》《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

澳⼤湾区内地九市开展⾹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作的决

定》《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开展⾹港法律执业者

和澳⻔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作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港法

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的通知》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东省实施〈中华⼈⺠共和国律师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件

规定，省司法厅研究制定了《⼴东省司法厅关于⾹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

市执业管理试⾏办法（2023年修订稿）》，现向社会⼴泛征求意⻅。欢迎社会各界于2024年1⽉4⽇

前，通过电话、信函、邮件等⽅式提出意⻅。

　　电    话：020-86351082

　　通信地址：⼴东省⼴州市⽩云区政⺠路51号⼴东省司法厅律师⼯作管理处

　　邮政编码：510405

　　电⼦邮箱：sft_lgc@gd.gov.cn

　　⼴东省司法厅

　　2023年12⽉25⽇

　　⼴东省司法厅关于⾹港法律执业者和澳⻔

⾸⻚⾸⻚    收藏

意⻅征集



　　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执业

　　管理试⾏办法（2023年修订稿）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规范、有序开展⾹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

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作，根据《中华⼈⺠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全国⼈⺠

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开展⾹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取得

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作的决定》《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授权国务院在

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开展⾹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作

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

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的通知》《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东省实施<中华⼈⺠共和国律师

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条  ⾹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由⼴东省律师协会集中

培训并考核合格后，经⼴东省司法厅批准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

市执业。

　　第三条  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员（以下简称粤港澳⼤湾区律师）在粤港澳⼤湾区

内地九市执业应当拥护《中华⼈⺠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华⼈⺠共和国⾹港特别⾏政区基本法》《中

华⼈⺠共和国澳⻔特别⾏政区基本法》，遵守内地法律、法规、规章和⽂件规定，恪守内地律师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不得侵

害其合法权益。

　　⼴东省司法厅、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司法⾏政部⻔和律师协会应当依法维护粤港澳⼤湾区律师的

执业权利。

　　第五条  ⼴东省司法厅、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司法⾏政部⻔依照《律师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对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进⾏监督管理。

　　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法》、协会章程和⾏业规范对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实⾏⾏业⾃律管理。

　　第⼆章 执业条件和办理程序

　　第六条  ⾹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申请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律师执业，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永久性居⺠中的中国公⺠；

　　（⼆）拥护《中华⼈⺠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华⼈⺠共和国⾹港特别⾏政区基本法》《中华⼈⺠



共和国澳⻔特别⾏政区基本法》；

　　（三）依据⾹港特别⾏政区有关法律，经⾹港特别⾏政区⾼等法院认许，在律师、⼤律师登记册上

登记，且未被暂时吊销执业资格的律师、⼤律师，或者在澳⻔律师公会有效确定注册的执业律师；

　　（四）具有累计三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

　　（五）职业道德良好，未有因不良名誉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受惩处的记录；

　　（六）能⽤中⽂书写法律⽂书，能⽤普通话进⾏业务活动；

　　（七）通过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参加⼴东省律师协会不少于1个⽉的集中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

　　第七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只能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的⼀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可以受聘于粤港

澳⼤湾区内地九市的⼀家内地律师事务所（含分所）或者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的⾹港、澳⻔与内地合

伙联营律师事务所，不得受聘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或者⾹港、澳⻔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

构。

　　第⼋条  ⾹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申请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执业，应当向拟聘其执业的

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呈报表》《中华⼈⺠共和国律师执业登记表》；

　　（⼆）⾹港、澳⻔永久性居⺠身份证复印件；

　　（三）⾹港、澳⻔居⺠来往内地通⾏证（回乡证），⾹港、澳⻔居⺠居住证或者⾹港、澳⻔特别⾏

政区护照复印件；

　　（四）在律师、⼤律师登记册上登记，且未被吊销执业资格的律师、⼤律师，或者在澳⻔律师公会

有效注册的执业律师的⽂件材料；

　　（五）律师⾏业协会或其执业所在的港澳相关部⻔出具的律师执业经历证明⽂件，以及未有因不良

名誉或者违反职业道德受惩处的记录的⽂件材料；

　　（六）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的律师事务所或者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的⾹港、澳⻔与内地合伙联

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的材料；

　　（七）申请⼈近期⼤⼀⼨免冠正⾯蓝底彩⾊相⽚⼀张。

　　前款第（⼆）（四）（五）项所列材料以及⾹港、澳⻔特别⾏政区护照复印件，须经内地认可的公

证⼈公证。

　　申请材料应当使⽤中⽂，⼀式三份。材料中如有使⽤外⽂的，应当附中⽂译⽂。

　　第九条  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对申请⼈提出的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

出处理：

　　（⼀）申请材料⻬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

　　（⼆）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收到申请材料之⽇起五个⼯作⽇内



⼀次性书⾯告知申请⼈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按要求补正的，予以受理，逾期不告知的，⾃收到

申请材料之⽇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事项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申请⼈拒绝补正、⽆法补正有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

申请⼈书⾯说明理由。

　　第⼗条  受理申请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应当⾃决定受理之⽇起⼆⼗个⼯作⽇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

查。

　　经审查，应当对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全出具审查意⻅，并将审查意⻅

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东省司法厅。

　　第⼗⼀条  ⼴东省司法厅应当⾃收到受理申请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报送的审查意⻅和全部申请材料

之⽇起⼗个⼯作⽇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

　　准予执业的，应当⾃决定之⽇起⼗个⼯作⽇内向申请⼈颁发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不准

予执业的，应当向申请⼈书⾯说明理由。

　　第⼗⼆条  申请⼈有下列情形之⼀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

　　（⼀）⽆⺠事⾏为能⼒或者限制⺠事⾏为能⼒的；

　　（⼆）在⾹港、澳⻔或者内地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在内地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四）被从律师、⼤律师登记册中剔除姓名或者取消注册的。

　　第⼗三条　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是粤港澳⼤湾区律师依法获准执业的有效证件。

　　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应当载明的内容、制作的规格、证号编制办法，按司法部有关规定

执⾏。

　　第⼗四条  ⼴东省司法厅应当⾃颁发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之⽇起三⼗⽇内，将获准执业

的粤港澳⼤湾区律师名单及有关材料报司法部备案。

　　第⼗五条  ⾹港法律执业者和澳⻔执业律师申请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执业时，如持有合伙联营

律师事务所港澳律师⼯作证，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执业证或者⾹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

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处执业证，应向司法⾏政机关提交注销申请。

　　申请注销上述执业证书的，应当依照《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件有关规定办

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东省司法厅撤销原准予执业的决定：

　　（⼀）申请⼈以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段取得准予执业决定的；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执业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执业决定的。

　　第⼗七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申请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依照《律师

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第⼗⼋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因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因损毁或者遗失等原因导致执业证

书⽆法使⽤，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换发或者补发。

　　第⼗九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有下列情形之⼀的，由⼴东省司法厅依照《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收回、注销其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

　　（⼀）不能保持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报名条件或者申请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条件的；

　　（⼆）受到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处罚的或者被从律师、⼤律师登记册中剔除姓名或

者取消注册的；

　　（三）原准予执业的决定被依法撤销的；

　　（四）死亡或者丧失完全⺠事⾏为能⼒的；

　　（五）因不再从事律师职业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的；

　　（六）因与所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律师事务所（含分所）解除聘⽤合同或者所在粤港澳⼤湾区

内地九市律师事务所（含分所）被注销，在六个⽉内未被其他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律师事务所（含分

所）聘⽤的；

　　（七）因其他原因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律师执业的。

　　因前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情形被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的⼈

员，重新申请律师执业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律师执业。

　　第⼆⼗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执业满3年以上，可以成为粤港澳⼤湾区内地

九市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

　　粤港澳⼤湾区律师担任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的，应当遵守《律师法》《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关于合伙⼈对律师事务所债务承担责任等规定。

　　符合上述规定的粤港澳⼤湾区律师申请⼊伙、退伙的，应当依照《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可以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办理适⽤内地法律的部分⺠商事

诉讼案件。诉讼案件为位于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的⾼级、中级、基层⼈⺠法院和有关专⻔⼈⺠法院受

理的⺠商事案件，案件范围参照取得国家统⼀法律职业资格并获得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港澳居⺠可以在

内地⼈⺠法院代理的⺠事案件范围执⾏。

　　第⼆⼗⼆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可以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办理适⽤内地法律的部分⺠商事

⾮诉讼法律事务。⾮诉讼业务应当满⾜以下条件之⼀：

　　（⼀）当事⼈为⾃然⼈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所地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



　　（⼆）当事⼈为法⼈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或者登记地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

　　（三）标的物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

　　（四）合同履⾏地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

　　（五）产⽣、变更或者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在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

　　（六）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内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商事仲裁案件。

　　第⼆⼗三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可以办理已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

区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事务。

　　第四章 权利义务

　　第⼆⼗四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在法定的业务范围内执业，与内地律师享有相同的权利，履⾏相同

的义务。

　　第⼆⼗五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身权利不受侵犯。

　　第⼆⼗六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在执业中，依法享有调查权、阅卷权等权利，在庭审过程中依法⾏

使代理权，发表代理意⻅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有权参加有关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

　　第⼆⼗⼋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承办业务，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接受委托，与委托⼈签订书⾯委

托合同并向委托⼈统⼀收取律师费和有关办案费⽤，不得私⾃接受委托、收取费⽤，不得接受委托⼈的

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第⼆⼗九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

⼈的隐私。

　　第三⼗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承办业务，不得违反⾹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和内地律师⾏

业有关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并应服从律师事务所对受理业务进⾏的利益冲突审查及其决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应当加⼊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市律师协会，同时是⼴东省律师协会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享有会员权利，履⾏会员义务，接受律师协会的⾏业管理。

　　第三⼗⼆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执业，应当遵守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执业管理制度，接受律师事务所

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三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应当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参加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时，粤港澳⼤湾区律师需同时提交本⼈签字的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申请粤港澳

⼤湾区内地九市律师执业条件的承诺书。

　　第三⼗四条  粤港澳⼤湾区律师有违反《律师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为的，依



法给予相应的⾏政处罚；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为，给予相应的⾏业处分。

　　第三⼗五条  ⼴东省司法厅、粤港澳⼤湾区内地九市司法⾏政部⻔⼯作⼈员在办理粤港澳⼤湾区律

师许可、监管等⾏政管理活动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件规定的⾏为的，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

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六条  本办法由⼴东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三⼗七条  本办法⾃202 年  ⽉  ⽇起施⾏，有效期⾄2026年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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